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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和指导

在线水质荧光指纹污染预警溯源仪的生产制造和检验，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线水质荧光指纹污染预警溯源仪的总体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内

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苏州国溯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苏州环境监

测中心、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苏州国溯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静、程澄、解鑫、吕清、梁鸿、魏亮、朱圣清、冯亮、顾俊强、孙宗光、苏

明玉、蒋冰艳、谭凌智、刘传旸、王士峰、王思婷、马李娅。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22 年 1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管理，由起草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应用过程中如

有需要修改与补充的建议，请将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北京市西城区扣

钟北里甲 4 楼，邮编 100037）。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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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水质荧光指纹污染预警溯源仪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线水质荧光指纹污染预警溯源仪（以下简称“预警溯源仪”）的术语和定义、总体

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监测地表水、地下水、近岸海水和管网排水的预警溯源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350  防水包装 

GB/T 11606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GB/T 12519  分析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306  标牌 

GB/T 25472  分析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质荧光指纹 aqueous fluorescence fingerprint  

表征水样污染物组成的具有唯一性特征的三维荧光光谱。 

3.2  

三维荧光光谱 three 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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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荧光强度随激发波长（EX）和发射波长（EM）变化的图谱。 

3.3  

水质荧光指纹峰 aqueous fluorescence fingerprint peak  

水质荧光指纹中，荧光强度明显大于相邻激发和发射波长的峰。 

3.4  

水质荧光指纹峰位置 aqueous fluorescence fingerprint peak position 

水质荧光指纹峰对应的激发波长值和发射波长值。 

3.5 

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 aqueous fluorescence fingerprint peak intensity  

水质荧光指纹峰对应的荧光强度值。 

3.6 

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 aqueous fluorescence fingerprint database of pollution 

discharge source 

存储已知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的数据库。 

3.7 

水质荧光指纹预警峰 early-warning peak of aqueous fluorescence fingerprint  

水质荧光指纹中用于预警的典型水质荧光指纹峰，简称“预警峰”。 

3.8  

预警阈值 early-warning threshold 

判断水质是否异常的水质荧光指纹预警峰强度的临界值，预警阈值由预警上限和预警下限组成。 

3.9  

污染预警 early-warning of pollution 

当被测水样的荧光指纹峰强度超出设定的预警阈值时，预警溯源仪发出警报信号。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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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溯源 identification of pollution discharge source 

将被测水样水质荧光指纹与已建立的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进行比对，识别污染排放源。 

4  方法原理和测定范围 

4.1  方法原理 

水质荧光指纹污染预警溯源是一种采用三维荧光光谱方法识别判定水污染排放源的技术。三维荧

光光谱是由激发波长—发射波长—荧光强度三维坐标所表征的矩阵光谱。荧光光谱图像形象直观，所含

信息丰富。由于有机物的发光位置固定，通过测定其三维荧光光谱，可分析水体、污水等水样中有机物

的组成，因此水质荧光光谱也被称为水质荧光指纹。 

预警溯源仪的原理是将被测水样的水质荧光指纹与已建立的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库中的水质荧光

指纹进行一一比对，通过水质荧光指纹的相似度高低，判断污染源的组成和污染物浓度。 

4.2  荧光光谱测定范围 

激发波长范围（𝜆𝑒x）：200 nm～650 nm； 

发射波长范围（𝜆em）：230 nm～600 nm； 

分辨率：2.5 nm。 

5  总体要求 

5.1  结构与组成 

5.1.1  预警溯源仪的主要组成如图 1 所示，包括自动进样单元、水质荧光指纹检测单元、总控和污染

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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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预警溯源仪结构示意图  

5.1.2  自动进样单元：将被测水样直接送入或根据水质情况按一定比例稀释后送入水质荧光指纹检测

单元进行检测。应包括采水单元、预处理单元和配水单元。 

5.1.3  水质荧光指纹检测单元：用于被测水样的水质荧光指纹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传输至总控单元进

行分析。 

5.1.4  总控：包括系统控制单元、显示查询单元、存储单元、输出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各单元功能

分别为： 

a)  系统控制单元用于预警溯源仪硬件和自动化的控制； 

b)  显示查询单元用于水质荧光指纹等数据的显示与查询； 

c)  存储单元用于水质荧光指纹数据的存储； 

d)  输出单元用于数据传输； 

e)  数据处理单元用于数据比对、数据计算与分析。 

5.1.5  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用于存储污染源数据。 

5.2  安全要求 

5.2.1  电源引入线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0 MΩ。 

5.2.2  应设有漏电保护和过载保护装置。 

5.2.3  应具有良好的接地端口。 

5.2.4  高温、高压等危险部位应具有警示标识。 

5.3  工作条件 

5.3.1  电源电压应处于 180 V～24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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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电源频率应为 50 Hz 或 60 Hz。 

5.3.3  工作条件应符合 GB/T 11606 的规定。 

5.3.4  应放置在室内无振动的房间。 

5.3.5  环境温度应处于 15℃～35℃。 

5.3.6  相对湿度应为 40%～80%，无凝露。 

5.3.7  大气压力应处于 70 kPa～110 kPa。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要求 

6.1.1  显示器应符合 GB/T 12519 的规定，无污点、损伤。开机后，字符均匀、清晰，屏幕无暗角、

黑斑、彩虹、气泡、闪烁等现象。 

6.1.2  机箱外壳完整，表面无裂纹、变形、污浊、毛刺等现象，表面涂层均匀，无腐蚀、生锈、脱落

及磨损现象。 

6.1.3  产品组装应坚固，零部件无松动，按键、开关、门锁等部件灵活可靠。 

6.1.4  产品主要部件均应有相应的标识。 

6.2  功能要求 

6.2.1  自动进样功能 

自动进样单元应满足 HJ 915 的要求，包括采水装置、预处理装置和配水装置，提供的水质和水

压均应满足自动监测仪器的要求，配水水质微粒直径应小于 0.45μm，单次配水量应大于 150 mL。 

6.2.2  预警阈值设置功能 

预警溯源仪应具备预警阈值的设置功能，其中预警阈值上下限一般采用平均值 50%～200%，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2.3  污染预警功能 

预警溯源仪应能根据预警峰强度的变化对被测水样的污染状况进行判断。若强度超过预警阈值上

限或低于预警阈值下限，预警溯源仪应给出水质异常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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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污染溯源功能 

6.2.4.1  预警溯源仪在使用前应加载已建立的当地或行业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污染源水质荧

光指纹数据库应具有可扩展和更新的功能，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应及时更新。 

6.2.4.2  预警溯源仪应能检测被测水样的水质荧光指纹，并自动将检测到的水质荧光指纹与加载的污

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进行比对，以判断疑似污染源和相似度。 

6.2.4.3  当预警溯源仪判定水样和疑似污染源的相似度达到 90%以上时，表明水样可能主要受到了

该污染源的污染；相似度为 60%～89%时，表明水样可能受到该疑似污染源污染，但同时还可能存在

其他污染源；相似度低于 60%时，表明被测水样的水质荧光指纹与污染源数据库的各污染源水质荧光

指纹没有明显相关性，为未知污染。 

6.2.5  数据传输功能 

输出端口及数据传输协议应符合 HJ 477 的规定。 

6.2.6  数据存储功能 

预警溯源仪应具有水质荧光指纹自动储存功能，单个存储单元应至少能保存 5 年的数据量，且不应

少于 80 000 组水质荧光指纹数据。 

6.3  性能要求 

6.3.1  水质荧光指纹峰位置重复性 

按照 7.4.1 的检验方法，标准溶液（7.1.3.2）水质荧光指纹峰的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最大绝对误差

μ均不宜大于 10 nm，平均误差η不宜大于 5 nm。 

6.3.2  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重复性 

标准溶液的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不应大于 5%。 

6.3.3  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与浓度的线性相关度 

标准溶液的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与浓度应呈线性关系，且线性相关判定系数 R2 不应小于 0.95。 

6.3.4  检出限和定量下限 

以 L-色氨酸作为测试标准物，检出限（MDL）不应大于 0.01 mg/L，定量下限（LOQ）不应大于

0.0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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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零点漂移 

按周期连续测量零点校正液，指纹峰强度的各次测定值与初始零值（最初测定值的平均值）之间

的最大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的百分比应满足误差±1%范围内的要求。 

6.3.6  量程漂移 

按周期连续测量量程校正液，指纹峰强度的各次测定值与初始值之间的最大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

的百分比应满足误差±5%范围内的要求。 

6.3.7  混合液水质荧光指纹峰识别 

按照 7.3.4 的方法检验，L-色氨酸贮备液和水杨酸钠贮备液的混合液的水质荧光指纹峰波长指标与

各单独溶液的相对偏差不应超过 5%。 

6.3.8  信噪比 

在样品瓶中加入高纯水，手动进样，重复测试 3 次。信噪比均应高于 250 dB。 

6.3.9  单个测试周期时间 

预警溯源仪自仪器配水至清洗管路完成的单个测试周期时间不应超过 30 min。 

6.3.10  可识别的污染源种类 

一台预警溯源仪应能识别 10 个以上不同污染源，且累计的盲样测试准确率应大于 85%。 

6.3.11  有效运行率   

预警溯源仪正常运行期间有效运行率不应低于 85%。 

6.3.12  稳定性   

稳定性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10%，且每次相似度均应大于 90%。 

7  检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试验仪器及用品 

分析天平：分度值为 0.1 mg； 

秒表：分度值为 0.01 s； 

容量瓶：1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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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试剂和材料 

L-色氨酸（C11H12N2O2）：优级纯； 

水杨酸钠（C7H5NaO3）：优级纯； 

试验用水：高纯水（25 ℃时电阻率不小于 18 MΩ•cm）。 

7.1.3  标准溶液 

7.1.3.1  L-色氨酸标准贮备液：100 mg/L 

该溶液置于 4 ºC 避光保存，可保存 1 个月。 

7.1.3.2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0.30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3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0.10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4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0.06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5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0.01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6  水杨酸钠标准贮备液：100 mg/L 

该溶液置于 4 ºC 避光保存，可保存 1 个月。 

7.1.3.7  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0.30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8  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0.06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9  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0.01 mg/L 

该溶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1.3.10  标准混合液 

将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4）和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7.1.3.9）按照体积比 5∶1 混合。该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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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现配现用，应于 24 h 内使用。 

7.2  外观检验 

在正常自然光下，采用目测检验，应符合 6.1 的要求。 

7.3  功能检测 

7.3.1  自动进样功能检测 

自动进样功能的检测应符合 HJ 915 的规定。 

7.3.2  预警峰和预警阈值设置功能检测 

启动预警溯源仪，设置预警峰和预警阈值，检测预警设置功能是否正常。 

7.3.3  污染预警功能检测 

启动预警溯源仪，预警溯源仪自动进样 L-色氨酸标准贮备液（7.1.3.1）并完成测量，给出分析结果。

当预警溯源仪给出明显的预警信号时，表明污染强度超出预警阈值范围上限时的在线预警正常。 

预警溯源仪自动进样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5）并完成测量，给出分析结果。当预警溯源仪给

出明显的预警信号时，表明污染强度低于预警阈值范围下限时的在线预警正常。 

7.3.4  污染溯源功能检测 

启动预警溯源仪，按以下步骤逐一完成验证后，表明预警溯源仪的污染溯源功能通过检验： 

a）  分别测试 7.1.3.2 和 7.1.3.5 所述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识别的“疑似污染源”是 L-色氨酸，且

相似度分别达到 90%及以上； 

b）  分别测试 7.1.3.7 和 7.1.3.9 所述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识别的“疑似污染源”是水杨酸钠，且

相似度分别达到 90%及以上； 

c）  将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4）和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7.1.3.9）按照体积比 5∶1 混合后

测试，识别的“疑似污染源”是 L-色氨酸，且相似度达到 90%及以上； 

d）  将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7.1.3.8）和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5）按照体积比 5∶1 混合后

测试，识别的“疑似污染源”是水杨酸钠，且相似度达到 90%及以上。 

7.3.5  数据传输功能检测 

启动预警溯源仪，对数据传输功能进行检查，检测流程应符合 HJ 477 的要求。 

 



 

T/CAEPI 41－2022 

10 

7.3.6  数据存储功能检测 

启动预警溯源仪，对数据存储功能进行检查，检测流程应符合 6.2.6 的要求。 

7.4  性能检测 

7.4.1  水质荧光指纹峰位置和强度测试 

在样品瓶中加入 250 mL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2），测试 7 组。按照式（1）～（3）分别计

算 L-色氨酸水质荧光指纹峰位置（EX/EM=275 nm/350 nm）最大绝对误差、平均误差和强度的相对标

准偏差。 

                                  𝜇 = max(𝜆𝑖 −
1

𝑛
∑𝜆𝑖)               ………………（1） 

式中： 

𝜇——同一水质荧光指纹峰的激发波长或发射波长最大绝对误差，nm； 

n——重复分析的样品数； 

𝜆𝑖——水质荧光指纹峰对应的激发或发射波长，nm。 

                                   𝜂 =
1

𝑛
∑(𝜆𝑖 −

1

𝑛
∑𝜆𝑖)                …………………（2） 

式中： 

𝜂——同一水质荧光指纹峰的激发波长或发射波长平均误差，nm。 

                             𝑅𝑆𝐷 =
√

1

𝑛−1
∑(𝑋𝑖−

1

𝑛
∑𝑋𝑖)

2

1

𝑛
∑𝑋𝑖

× 100%            …………………（3） 

式中： 

RSD——各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的相对标准偏差； 

𝑋𝑖 ——各组固定水质荧光指纹峰的强度。  

7.4.2  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与浓度的线性相关度测试 

7.4.2.1  取 8 个 1000 mL 的容量瓶分别加入 L-色氨酸标准贮备液（7.1.3.1）0.00 mL、0.10 mL、0.20 

mL、0.40 mL、0.60 mL、0.80 mL、1.00 mL 和 1.20 mL，加水稀释到刻线，得到 0.00 mg/L、0.01 mg/L、

0.02mg/L、0.04mg/L、0.06mg/L、0.08mg/L、0.10mg/L、0.12 mg/L 的 L-色氨酸溶液。 

7.4.2.2  量取 250 mL 的上述标准溶液，按照预警溯源仪操作步骤分别进行测试，计算上述 8 个 L-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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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水质荧光指纹峰（EX/EM=275 nm /350 nm）强度与浓度的关系及相关系数。 

                                   𝑟(𝑋, 𝑌) =
Cov(𝑋,𝑌)

√Var[𝑋]Var[𝑌]
                …………………（4） 

7.4.3  检出限和定量下限测试 

在样品瓶中加入 250 mL 的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5），按照预警溯源仪操作步骤进行测试。

重复测试 7 次，记录 L-色氨酸水质荧光指纹峰的强度。根据式（5）、式（6）和式（7）依次计算水质

荧光指纹检测模块的方法检出限（MDL）和定量下限（LOQ）。 

                                𝑆 = √
1

𝑛−1
∑(𝑐𝑖 −

1

𝑛
∑𝑐𝑖)2           …………………（5） 

式中： 

𝑆——水质荧光指纹强度的标准偏差； 

𝑐𝑖——色氨酸测试浓度； 

n——重复分析的样品数。 

                                𝑀𝐷𝐿 = 𝑡(𝑛−1,0.99) × 𝑆              …………………（6） 

式中： 

MDL——方法检出限； 

𝑡(𝑛−1,0.99)——置信度为 99%、自由度为 n-1 时的 t 值。平均测试次数为 7 次时，t 的取值为 3.143。 

                                𝐿𝑂𝑄 = 4 ×𝑀𝐷𝐿                …………………（7） 

式中： 

LOQ——定量下限。 

7.4.4  零点漂移测试 

7.4.4.1  在样品瓶中加入 250 mL 零点校正液。重复测试 10 次，记录高纯水水质荧光指纹峰

（EX/EM=230 nm/340 nm）的强度，并计算前 3 次零点平均值，记作 Z0。 

7.4.4.2  利用初始零值（最初 3 次测定值的平均值）计算最大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值的百分比，即零

点漂移值，见式（8）。 

                                𝑍 = max
𝑖
(|𝐼𝑖 −

∑ 𝐼𝑗
3
𝑗=1

3
|)                 …………………（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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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零点漂移值； 

Ii——荧光强度值。 

7.4.5  量程漂移测试 

7.4.5.1  在样品瓶中加入 250 mL 量程校正液。重复测试 3 次，记录 L-色氨酸水质荧光指纹峰的强度，

并计算其平均值，记作 S0。该步骤在零点漂移实验前测定。 

7.4.5.2  重复 7.4.5.1 操作步骤，并计算其平均值，记作 St。该步骤在零点漂移实验后测定。 

7.4.5.3  按照式（9）计算量程漂移值。 

𝑆𝑑 = |
𝑆𝑡−𝑆0

𝑅−𝑍0
× 100%|             …………………（9） 

式中： 

𝑆𝑑——量程漂移值； 

𝑆𝑡——量程漂移（7.4.5.2）测量的平均值； 

𝑆0——量程漂移（7.4.5.1）测量的平均值； 

𝑅——量程均值； 

𝑍0——零点漂移测试中前 3 次零点平均值。 

7.4.6  混合液水质荧光指纹峰识别测试 

在 3 个样品瓶中分别加入 250 mL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2）、水杨酸钠标准使用液（7.1.3.7）

和标准混合液（7.1.3.10）。 

重复测试 3 次，记录 L-色氨酸水质荧光指纹峰、水杨酸钠水质荧光指纹峰（EX/EM=285 nm/400 

nm），分别计算上述 3 种溶液测试的各水质荧光指纹峰波长和强度的平均值。 

7.4.7  信噪比 

正常运行预警溯源仪，进行纯水的拉曼信噪比测试，并记录检测结果。 

7.4.8  单个测试周期时间 

在样品瓶中加入高纯水，重复测试 3 次，记录预警溯源仪自仪器配水至清洗管路完成的测试时

间。 

7.4.9  设备识别污染源种类的准确率测试 

7.4.9.1  在测试平台载入需增加的污染源数据库，核查各数据库下的污染源种类，污染源的种类不小

于 10 个。 



 

T/CAEPI 41－2022 

13 

7.4.9.2  在加载了数据库的预警溯源仪上进行盲样测试，针对数据中对应的每个污染源采集 1 个实际

的污水样品（不能直接使用建数据库的水样），编码后作为盲样。 

7.4.9.3  对每个实际污水样品测试时，若测试结果显示与盲样的污染源种类一致，即视为该水样通过

验证，否则视为未通过验证。所有测试的盲样中，若有 n 个未通过验证的水样，则需对包含所有未能识

别的污染源在内的 n+3 个（当 n+3 超过所有污染源数时取最大污染源数）污染源重新采样，编码后进

行第二次盲样检测。 

7.4.9.4  累计通过检测的盲样数量与累计测试的盲样数量的比值为累计盲样测试准确率。当三次盲样

检测后，累计盲样测试准确率达不到 85%时，需重新加载数据库。 

示例：设定数据库中有 10 个污染源，针对每个污染源采集 1 个污水样品，编码后作为盲样，进行

测试。若测试有 1 个不通过的水样，则需对包含未能识别的污染源在内的 4 个污染源，重新采样，编码

后再次进行盲样检测。若第二次盲样测试全部通过，则盲样测试的次数记为 2 次，盲样测试的准确率为

“（9+4）/（10+4）=93%”。 

7.4.10  有效运行率   

连续 7 d 正常运行预警溯源仪，计算预警溯源仪有效数据与检测总数据的比值。 

7.4.11  稳定性测试 

使用 L-色氨酸标准使用液（7.1.3.2），运行预警溯源仪进行测试。每隔 24 h 测量 1 次，连续测量

3 次，记录 L-色氨酸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计算 3 次实测峰强度的算术平均值、相似度和疑似污染

源。稳定性试验持续 7 d，按式（10）计算相对误差。 

𝑅𝑃𝐷7d =
2|𝐴3̅̅̅̅ −𝐴4̅̅̅̅ |

𝐴3̅̅̅̅ +𝐴4̅̅̅̅
× 100%            …………………（10） 

式中：  

𝑅𝑃𝐷7d——相对误差，%； 

𝐴3̅̅ ̅   ——7 d 中每天所测峰强度平均值中的最大值； 

𝐴4̅̅ ̅   ——7 d 中每天所测峰强度平均值中的最小值。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项目 

8.1.1  检验项目包括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现场检验，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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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预警溯源仪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检验方法 

检测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外观 √ √ 6.1 7.2 

2 自动进样功能 √ √ 6.2.1 7.3.1 

3 预警峰和预警阈值设置功能 √ √ 6.2.2 7.3.2 

4 污染预警功能 √ √ 6.2.3 7.3.3 

5 污染溯源功能 √ √ 6.2.4 7.3.4 

6 数据传输功能 √ √ 6.2.5 7.3.5 

7 数据存储功能 √ √ 6.2.6 7.3.6 

8 水质荧光指纹峰位置重复性 √ √ 6.3.1 7.4.1 

9 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重复性 √ √ 6.3.2 7.4.1 

10 

水质荧光指纹峰强度与浓度的线

性相关度 

√ — 6.3.3 7.4.2 

11 检出限和定量下限 √ — 6.3.4 7.4.3 

12 零点漂移 √ √ 6.3.5 7.4.4 

13 量程漂移 √ √ 6.3.6 7.4.5 

14 混合液水质荧光指纹峰识别 √ √ 6.3.7 7.4.6 

15 信噪比 √ √ 6.3.8 7.4.7 

16 单个周期测试周期 √ √ 6.3.9 7.4.8 

17 可识别的污染源种类 √ √ 6.3.10 7.4.9 

18 有效运行率 √ — 6.3.11 7.4.10 

19 稳定性 √ √ 6.3.12 7.4.11 

 

8.2  型式检验 

8.2.1  有如下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结构、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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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量后，如应每 2 年进行一次试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8.2.2  预警溯源仪的型式检验按表 1 中所述要求和方法进行检验。型式检验均合格者方可判定产品为

合格。型式检验后的处置应符合 GB/T 25472 分析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8.3  出厂检验 

8.3.1  每台预警溯源仪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所检验的项目全部达到标准要求后方可出厂，

并附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8.3.2  预警溯源仪的出厂检验按表 1 中所述要求和方法进行。 

8.4  现场检验 

8.4.1  应对外观、产品合格证进行现场检验。 

8.4.2  应对污染预警功能、污染溯源功能、污染自动留证功能进行实际污水现场检验。 

8.4.3  根据用户需求创建适用的污染源水质荧光指纹数据库，并依据 7.4.9 方法进行盲样检验。 

8.4.4  8.4.1、8.4.2 和 8.4.3 所述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即视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9.1  产品标志 

9.1.1  包装箱外应当有明确的产品标志。 

9.1.2  应在适当的位置固定产品标牌，应包含制造厂名称、预警溯源仪名称和型号、额定功率、额定

电压、出厂编号、生产日期、使用温度、出厂日期等内容。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9.1.3  标志应明显、清晰和便于辨识。包装箱外部的明显部位，应标明“防潮”、“禁止倒放”、

“防倾斜”和“向上”等必要图示。 

9.2  包装 

9.2.1  产品包装应防水、牢固和便于运输。可采用缠绕膜和发泡膜包裹，用木箱包装，并设置一定的

防震填充物。防水包装应符合 GB/T 7350 的规定。 

9.2.2   产品包装箱内应附技术性文件，包括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备件清单等。 

9.2.3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T/CAEPI 41－2022 

16 

9.3  运输和贮存 

9.3.1  产品在包装完整的条件下，应按运输标志要求进行运输作业，运输工具应清洁无污染，运输规

则应符合 GB/T 12519 的规定。 

9.3.2  产品运输时应避免日晒、雨淋、震动，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

混运。  

9.3.3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扔摔、撞击、挤压。 

9.3.4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环境，避免倾斜、重压，严禁与腐蚀性物品混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